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后进行申报抵扣的政策有变

化吗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发票管理等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9年第 33 号)规定，自 2020年 2 月 1 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海关进

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以下简称“海关缴款书”)后如需申报抵扣或出口退税，按以

下方式处理：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仅注明一个缴款单位信息的海关缴款书，应当

登录本省(区、市)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以下简称“选择确认平台”)查询、选择

用于申报抵扣或出口退税的海关缴款书信息。通过选择确认平台查询到的海关缴

款书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或未查询到对应信息的，应当上传海关缴款书信息，

经系统稽核比对相符后，纳税人登录选择确认平台查询、选择用于申报抵扣或出

口退税的海关缴款书信息。

（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注明两个缴款单位信息的海关缴款书，应当上

传海关缴款书信息，经系统稽核比对相符后，纳税人登录选择确认平台查询、选

择用于申报抵扣或出口退税的海关缴款书信息。


